附件

株洲市民政局关于购买社会（社工）组织对低收入对象认定核实抽查服务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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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填表日期：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登记证号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通讯地址
	

	曾获何种奖励
	

	户名
	

	开户账号
	

	开户行
	

	项目实施地点
	
	申报资金
	

	
	姓  名
	办公电话
	手  机
	身份证号码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申报单位
承诺
	我单位保证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已制定项目实施计划、方案，确保项目如期完成。将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接受项目监管、审计和评估，并承担相应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登记机关证明
	申报单位为    年   月   日依法在我局登记发证的社会组织，自登记发证以来，历年年检合格。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经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现予以立项，立项资金为       万元。

签字：                          （株洲市民政局)
年   月   日






	一、项目背景

	申报单位简
介
	即本单位宗旨、业务范围、活动品牌、荣誉声誉、执行团队以本单位在特困人员生活照料服务工作项目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已有经验（300字左右）














	项
目
概
述
	（概括介绍项目的服务地区、服务人群、服务期限、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承接人员、预算总额等情况）






	二、项目需求分析（主要从特困人员照料护工作理和生活自理能力评估需要等方面进行分析）

	






	三、项目目标

	效
益
目
标
	主要包括受益人数、服务效果、促进作用、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和调整生活自理能力认定类别及照料护理标准档次、提出特困人员照料护理建议、切实保障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权益等









	四、服务流程

	服
务
内
容
	    （基于服务需求和目标，拟开展具体服务和活动）











	实
施
步
骤
	    （分时间段说明分批次、分地区实施项目任务）









	五、经费预算（需明确具体支出内容与测算依据，尽量以“标准×人数×天数”或“品名×单价×数量”等乘数关系表示）

	    











填表说明：1、本申报书为项目实施的格式合同，申报单位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严肃性。项目一经立项，合同即告成立。2、项目名称为“XX机构2022年度购买社会（社工）组织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自理能力评估服务项目”。3、申报书各项内容按照说明填写，为保证统一规范，请勿对格式进行修改，用仿宋GB2312小四字体，行间距为20磅，填写内容请勿超过要求字数。4、项目申报书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印，每一份单独装订成册（请勿用彩页打印），于8月12日前将纸质版报送至株洲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1415148087@qq.com）；联系人：黄晓利；联系电话：28685502。
